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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務計畫實施績效 

    本校營運計畫實施績效如下： 

(一) 教學方面 

1.實務教學設計與課程規劃： 

本校為科技大學，除延續以培養實務能力之教育特質外，配合社

會及產業界對高生產力高級人才之需求，妥為規劃課程，培養理論與

實務兼備，並以實用且具執行能力之技術人才。本校各系所班皆設有

課程委員會，負責課程之規劃及審核，為使學校課程能與社會脈動結

合，全校必修課程每年檢討及修訂 1 次、選修課程每學期檢討及修

訂 1 次，適時調整授課方向及內容，以期培養出適應工商業界需求

之學生。 

2.鼓勵教師實施數位工具融入實體教室之創新混成教學：  

積極推動教師導入創新教學法、優質影音教材及網路工具等資

源，強化學生學習之深度與廣度。此方面特訂有 9項「創新教學獎勵

計畫」、「遠距教學實施要點」及「數位教材製作及管理辦法」。本期

全校產出 99件教學案例，其中計有 27位教師參與生成式 AI導入教

學計畫，以 ChatGPT為軸心搭配 Dell.E2、Gamma、Conker等 GAI 資

源，發展高效學習模式。同時有 43位教師分別實行遊戲式學習、探

究教學及翻轉教室等教學設計，以參與式學習策略，活絡教學現場。

上述的創新教學成果亦將以範例形式同步發佈至網路平台，以持續

帶動教師投入教學創新歷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14年度 

 

2 

 

3.為鼓勵教師熱心教學，持續改進教材教法，並表彰教學著有貢獻之教

師，訂有「傑出教學獎與優良教學獎設置辦法」，由各系所學生選舉

該系所專業科目及通識、體育課程教學優良之專任、專案教師若干

名，經各系、所、科、通識教育中心、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教師評

審委員會初選，各學院教評會複選通過後，再由本校傑出與優良教學

獎遴選委員會辦理決選事宜並請校長於公開場合頒獎，以激勵、帶動

教師教學熱忱。 

4.強化英語能力之教學，以提昇國際競爭力：  

(1)於大學部（含四技學優專班）新生入學時實施英文能力檢定測驗，

依其測驗成績，英文課程分為高級、中級及初級三級教學。 

(2)實施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制度，訂定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3)落實大一大二開設 8 學分 10 小時共同必修英文課程，大一「學

院專業英文」強調專業領域之英文溝通能力之訓練。課程內容依

學院專業內容區分，並提升英語文在專業領域的應用；大二「跨

領域專業英文」旨在提高學生以英語文進行跨領域交流的能力。

培養學生跨領域學術和職場環境中進行有效溝通；大三接軌實務

開設各項語文測驗課程及職場英文溝通課程。 

(4)為促進教學國際化，培養學生具國際觀，提昇學生外語能力，訂

定「教師申請英語授課辦法」及「推動英語課程獎勵要點」，透過

獎勵鐘點費及首次開設課程獎勵金，鼓勵教師以全英語或中英雙

語教學方式開授課程。 

(5)為拓展學生國際視野及掌握國際趨勢，以提升學生全球參與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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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競合力，本校成立全英語微學程「全球參與之議題與趨勢微學

程」。為培養學生人文知識與文化涵養，以提升學生英語閱讀與創

作能力，本校成立「西方經典與當代詮釋微學程」。「全球參與之

議題與趨勢微學程」114-2 學期開設 8 門課程，每門課報名修習

人數皆有 20-30位不等。「西方經典與當代詮釋微學程」114-2學

期開設 5門課程，每門課報名修習人數皆有 20-30位不等。 

(6)訂定「學生外語能力檢定獎勵實施要點」、「學生申請抵免英文課

程實施要點」及「共同必修英文分級分班及英文會考實施要點」，

鼓勵學生自持精進，積極參加英檢測驗，使學生更具外語能力，

以適應未來國際化之趨勢。 

5.淬鍊產學實務知能，落實技術扎根教育：  

為深化產業實務導入教學，訂有「技術扎根教學實施辦法」，基

礎實驗課程全面配置教學助理，培育專業技術人才，縮短學用落差，

114年共補助 113門課程培育 188 位教學助理。導入業師協同教學，

並與專任教師共備授課內容，以教學、講座、校內外實習及企業參訪

等方式提升學生專業實務技術與就業力，114 年共計補助 117 門課

程、215位業師參與。辦理「主題式總整課群」，114年度參與學系包

含資財系、文發系、電子系、光電系、互動系、工設系、機械系與化

工系，針對各系核心能力調整課程，與產業攜手建立雙方專屬合作與

人才支援的機制，培育學生具備多元職場所需能力。 

6.從課程學習到實作展現的創新創業能力培養：  

為推動創新創業教育，特籌組跨院系之創新創業種子教師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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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海內外培訓，以協助規劃、推動與執行創新創業教育，同時每年

度辦理 2 場全國創新創業種子師資培訓營共計 323 人次參與，跨校

創新教師交流座談 1 場共計 43 人次參與，教師增能研習-創新創業

教育共計 54人參與，擴大推廣創新教學能量。此外，為營造良好的

創新創業學習環境，學校每年辦理跨校創新創業競賽 1 場，並透過

多場次工作坊及補助計畫，積極招募學生創業團隊。針對優秀團隊密

集輔導，以期銜接 U-START 等創業計畫或加速育成師生創業團隊。 

7.培養學生跨域知能，符應業界潮流與需要：  

(1)修訂本校課程修訂準則，調整自 112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課程架構，

新增設「跨域及自由選修」學分：16 至 20 學分為原則，學生得

修習通識博雅課程、各系專業課程及校院級課程，其中通識博雅

課程至多認列 4 學分。 

(2)規劃「第二專長模組化課程」供外系同學修習，學生可利用本系

所承認之跨系所學分數來修讀第二專長學分，並於學位證書及歷

年成績單註明所修讀第二專長名稱。 

(3)實施「跨領域專題」，大學部學生修畢二年級課程後，得修讀他系

專題實作類課程，藉以培養學生跨領域溝通、問題解決與實作整

合等能力。 

(4)彈性放寬學生修讀跨系所學程、輔系、雙主修之資格，採「事先

登記」及「事後審核」之作業方式， 讓同學事先評估選擇有興趣、

有能力，可以完成學業之學程、學系，修畢應修科目與學分後，

於畢業之當學期申請取得學程、輔系、雙主修之資格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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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修改本校學程實施辦法，新增 112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日間部

大學部學生申請學程認證之規定，始符合跨領域學習畢業條件；持

續推動教學單位新設微學程，規劃以養成學生他項專業能力與跨

域合作能力為目標之系列課程模組，引導學生有目的性修習跨領

域課程，114 年共計開設 46 個微學程，達到每一系所至少開設一

門微學程。 

(6)於教務處官網新增跨域學習專區網頁，提供學程、微學程等跨領

域課程，整合各項跨領域學習資訊與管道，提供學生修課之參考及

指引。 

(7)開設跨校跨域共授課程，融入永續發展目標教育、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設計思考能力培養內容，辦理社區參訪、海岸淨灘、北聯大

永續發展英文簡報競賽、跨域設計思考工作營等活動，學習場域遍

及校內外以及融入社區深耕在地，以涵養學生跨域知能、跨域團隊

溝通與實作解決的能力。 

(二) 研究方面 

1.提昇學術研究水準： 

本校設有研究發展處，負責全校性之學術研究推動，除鼓勵教師

積極參與政府機關之專題研究計畫案外，未來 1年將繼續加強工程、

管理、人文及設計技術之研究開發，並對我國現階段國家重點產業及

經濟建設所面臨之問題，作實務性之研究與探討。除此之外，本校更

與產業界密切結合，爭取各界研究資源，加強學界與企業界之交流，

除為提升研究水準外，更期望能實質改善國內產業界之各項關鍵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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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問題。 

2.深耕學研的國際交流： 

以「將世界帶來北科大」與「從北科大走向世界」為核心概念，

積極招募國際人才，挹注資源，並規劃各類輔助政策，鼓勵更多校內

師生參與國際交流活動，期望建構「深耕學研的國際交流」校風文化。

在策略推動面，以拓展國際合作網絡、建構國際化學習環境、深化師

生交流並提高國際能見度為主軸，積極參與各類主流國際年會論壇，

拓展國際盟校網絡，並簽訂跨國校際協議，建構國際交流平臺，以發

展各類交流活動，並強化師生國際移動力，推動實質具體之國際合

作。為有效推動國際交流與合作，以每一國家之標竿大學為對象，爭

取合作關係，分別從數量、質量與特色三方面進行，本校亦擬定「橫

縱聯」策略，含以「橫向連結」拓展合作校數量、「縱向深化」彼此

契合之合作關係及透過資源共享達到「聯盟互補」效益。 

3.本年度各級政府機關補助及公民營機構委託專案研究計畫 929 件，

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論文共 1,609 篇，其中 Q1 高品質論文篇數為

1,143 篇，高品質論文比例維持上升，主要係配合教育部各項措施下，

研發資源與能量穩定成長，鑑於昔日「北工」的特色，對於轉型為科

技大學的旗艦店，本校仍將投入更多心力，以期在教學為前提下，逐

年提升研發能量，並服務產業界，達到產業研發帶動人才培育的科大

目標。 

(三) 其他目標 

1.強化終身學習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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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致力於提升國內工商界在職人員專業人力素養，設置進修

部，辦理回流教育體系之教育政策，教學著重理論與實務能力並重之

培養，教學績效及學生素質深受各界肯定，強化終身學習系統，提升

全民職能，增進國家競爭力，配合國家人才教育之需求，提供社會人

士終身學習，永續進修之管道。 

2.提升學生社團活動品質及強化學生輔導制度： 

在學生課外活動方面，以補助社團活動經費，充實社團軟硬體設

施，積極促進學生辦理校內及跨校大型活動；設置績優社團及社團指

導老師獎勵制度，加強學生幹部訓練，強化社團評鑑制度，並鼓勵學

生參與服務學習。在學生輔導方面，以全方位關懷學生為導向，辦理

新生定向輔導課程、生命教育輔導課程、生涯抉擇座談以及相關講

座，培育學生心理健康核心能力。落實多元導師制度，辦理全校教師

暨導師會議與座談，強化導師輔導功能；設置獎助學金，協助清寒學

子向學。 

3.加強學生校外實務實習與就業輔導之業務： 

為創造學生就業良機，落實學生實務實習並加強就業輔導，提供

學生有關廠商求才訊息及專長培訓之資訊。本校除積極推動校外實

習，結合優質企業共同規劃專業特色實習課程，增加學生未來就業競

爭力；本年度亦持續辦理「校園企業徵才說明暨博覽會」，共計 160

家廠商參展，主要係積極維持推展學生實習就業之業務宣導，提供學

生最新的就業資訊。另外協助學生及早規劃職涯、培養學生務實致用

的觀念與能力，促使學生及早體驗職場工作，將繼續與各科系合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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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職業興趣探索活動(UCAN)。 

    推動校外實習方面，為強化學生之專業實務能力，自 99年起積

極規劃及推動學生校外實習，大學部自 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

全面實施校外實習必修課程，研究所則全國首創研究生校外實務研

究，110 學年實習學生人數共為 1,236 人(大學部 1,223 人、研究所

13 人)，111 學年實習學生人數共為 1,559 人(大學部 1,541 人、研

究所 18人)，112學年實習學生人數共為 1,471人(大學部 1,459 人、

研究所 12 人)，113 學年實習學生人數共為 1,372 人(大學部 1365

人、研究所 7人)。本校實習學生人數每學年約維持至少 1,200人以

上，未來也將持續推動及努力。 

4.推動國際學術合作交流、招收優秀境外學生與境外生輔導關懷等相關

業務： 

隨著高等教育國際化，積極策劃邁向國際學術舞台成為國際知

名大學，除了製作多媒體文宣、參與國際研討會及教育展，向國際行

銷本校、邀請國際榮譽講座教授與訪問學者蒞校講學、鼓勵學生                                                                                                                                                                                                                                                                                                                                                         

出國研修、持續促進與開創國際各校的合作關係外，亦舉辦國際學生

招生相關之說明會、鼓勵學生組成服務團，前往國外學校協助招生及

參與教育展，並提供國際學生在臺生活照顧與獎學金、輔導關懷與優

質的學習和研究環境。 

經過歷年的努力，本校各項國際化數據皆穩定成長，除了積極服

務國際學生，亦引導在地學生參與國際活動，希望提供此優質的國際

化學習環境，培育學生成為傑出的國際領導人才，以達成校園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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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國際化教學之一流大學地位。 

(四) 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目標： 

1.教學研究方面： 

隨著產業對高素質人才的迫切需求，以及為了有效提升大學的

研究與發展能力，推動產學合作成為當前的重要課題。將產業界的

優質資源與專業人才引入大學研發體系，共同培育具備高階科技實

力的人才，是強化國家重點產業競爭力的重要創新措施。為促進產

業升級與轉型，深化產學研的緊密聯結，當前以人工智慧、大數據、

物聯網、5G和半導體等核心技術在各領域的應用與整合已成為未來

的創新趨勢。 配合國家重點領域的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相關政策，

需要透過創新策略與彈性法規，培養符合產業需求的高階研發人

才。學生需具備創新思維以及跨領域整合的能力，為國家注入智慧

科技的新元素。同時，以產業創新作為碩士與博士生的未來職涯方

向，共同助力臺灣邁向數位科技島的目標，並打造一個完整且充滿

活力的創新研發生態鏈。 

本研究學院以「學企共事、共學、共研」為宗旨，依據創新條

例奠定架構，針對組織運作、人事、財務管理、資產分配、人才培

育及採購等相關法規進行突破性制度鬆綁。藉由導入創新沙盒概

念，以人工智慧及半導體等本校重點領域為起點，促成廣泛企業合

作，吸引標竿企業建立長期夥伴關係，共同培養具前瞻性的人工智

慧科技與半導體技術人才。此舉更使產學合作、研發與人才培育機

制更加靈活，進一步提升企業對資源投入的積極性。本研究學院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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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其核心目標規劃了「人工智慧科技碩/博士學位學程」、「資訊安全

碩/博士學位學程」，以及「半導體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目的是建立

產官學研合作的平台，吸引國內外優秀研究生加入學院人工智慧及

半導體創新研發團隊，促進學術界與產業界的系統性合作，聯手培

養具國際視野的高階創新技術人才。本研究學院的精神和使命在於

培育能肩負產業界負技術開發及推動責任的專業人才，並期待成為

推動校務產學合作的先驅機構，以務實精神協助解決各類產業問

題。期許透過本研究學院之目標能真正落實教育部創新高教政策及

導向指引，使產業能有序且有效地參與國立大學之產學治理。同時

汲取國際技術教育模式（如 MIT）的精髓，加速提升學生專業技能

的深度與廣度，增強學生與國際接軌的就業競爭能力。 

綜上，本研究學院的作法及研究項目必須能夠與企業同步，共

建前瞻。所謂「同步」是指「設備同步」、「研究主題同步」、「經營

方式同步」，還有「人才培育」也必須要同步。在設備層面，希望能

配置與產業界一致的製程設備及分析儀器，透過購置或前往合作企

業參與實務研習，直接操作線上設備，讓問題解決更加具體化。研

究項目上，須與企業攜手開發關鍵技術，解決企業實際需求，跳脫

傳統的「產學合作」模式，即由企業出題、學校單獨解決的方式，

而是促成學校研發人員與企業研發人員在同一環境中直接互動，隨

時交流研究、共同攻關。在經營方式上，則希望從過往被動接案轉

為主動提出創新。以往的合作模式多由企業單方面提供問題，學校

進行對應解決；未來期望學校也能主動提出問題，聯合業界進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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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與突破。同時藉此吸取企業化研發的運作模式，使學術研究不僅

具備創新性，還能更貼近實務需求。藉由少受生產與經營壓力的學

術環境，科研工作者可以進一步釋放創意能量，在技術前端開創更

多可能性。 

2.量化績效 

(1)本研究學院人工智慧科技碩士學位學程於 114 學年度招收學生

35名，報名人數 412 人，錄取率約 8%。 

(2)本研究學院資訊安全碩士學位學程於 114 學年度招收學生 45

名，報名人數 225人，錄取率約 20%。 

(3)本研究學院半導體科技碩士學位學程於 114 學年度招收學生 30

名，報名人數 386 人，錄取率約 7%。114 學年度外國學生為 4

人。 

(4)本研究學院人工智慧科技博士學位學程於 114 學年度招收學生

5名，報名人數 18人，錄取率約 28%。 

(5)本研究學院資訊安全博士學位學程於 114學年度招收學生 5名，

報名人數 7人，錄取率約 71%。 

(6)人工智慧科技領域及資訊安全領域考量其專業屬性，僅招收中

華民國籍學生。半導體科技碩士學位學程除招生本國生外亦招

收國際優秀外籍學生，採全英文授課，藉此提升學生前瞻宏觀視

野與國際競爭力。 

二、收支餘絀情形 

(一) 收入決算數與收入預算數比較情形： 

  本年度收入共計 40 億 5,934 萬 9,697 元，較預算數 39 億 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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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增加 9,715 萬 9,697 元，約 2.45%，茲將收入各科目決算數與

預算數增減情形說明如下： 

1.業務收入:決算數 36 億 4,967 萬 4,849 元，預算數 36 億 657 萬

7,000 元，增加 4,309 萬 7,849元，約 1.19%，分析如下： 

(1)學雜費收入：決算數為 8 億 985 萬 9,172 元，較預算數 8 億

3,657 萬 5,000元，減少 2,671 萬 5,828 元，約 3.19%。 

(2)學雜費減免(-)：決算數為-7,971 萬 9,199 元，較預算數-8,523

萬 9,000元，減少 551 萬 9,801元，約 6.48%。 

(3)建教合作收入：決算數為 12億 9,215萬 9,737元，較預算數 11

億 4,773萬元，增加 1億 4,442 萬 9,737 元，約 12.58%。 

(4)推廣教育收入：決算數為 2,427 萬 75元，較預算數 5,292 萬元，

減少 2,864 萬 9,925 元，約 54.14%，係推廣教育報名人數較預

期減少。 

(5)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決算數為 10億 2,876 萬 2,000元，同

預算數。 

(6)其他補助收入：決算數為 5 億 5,113 萬 5,326元，較預算數 6億

392 萬 9,000 元，減少 5,279 萬 3,674元，約 8.74%。 

(7)雜項業務收入：決算數為 2,320 萬 7,738 元，較預算數 2,190 萬

元，增加 130 萬 7,738 元，約 5.97%。 

2.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4 億 967 萬 4,848 元，較預算數 3 億 5,561

萬 3,000元，增加 5,406萬 1,848 元，約 15.20%，分析如下： 

(1)利息收入：決算數為 9,190萬 7,871元，較預算數 7,077萬 5,000

元，增加 2,113 萬 2,871 元，約 29.86%，係截至本年定存到期

認列之利息收入較預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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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資賸餘：決算數為 1,238 萬 7,723元，較預算數 607萬 7,000

元，增加 631 萬 723 元，約 103.85%，係投資 ETF 之現金股利較

預期增加。 

(3)兌換賸餘:本年度預算無列數，決算數為 42 萬 9,844 元，係外

幣評價利益。 

(4)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決算數為 1 億 5,204 萬 1,135 元，較

預算數 1 億 3,019 萬 2,000 元，約 2,184 萬 9,135 元，增加

16.78%。 

(5)違約罰款收入：決算數為 50 萬 7,037 元，較預算數 9 萬 2,000

元，增加 41 萬 5,037 元，約 451.13%，係廠商逾期交貨違約罰

款收入及借書逾期罰金較預期增加。 

(6)受贈收入：決算數為 1 億 4,094 萬 3,238 元，較預算數 1 億

3,330 萬元，增加 764 萬 3,238元，約 5.73%。 

(7)賠(補)償收入：本年度預算無列數，決算數為 6 萬 2,169 元，

係本校萬里校區校地之土地補償金收入。 

(8)雜項收入：決算數為 1,139萬 5,831元，較預算數 1,517萬 7,000

元，減少 378 萬 1,169 元，約 24.91%，主要係成績單證明書等

各項工本費收入、館際合作收入等收入較預期減少。 

(二) 支出決算數與支出預算數比較情形： 

本年度成本與費用決算數 41 億 1,699 萬 206 元，較預算數 39 億

8,740 萬 9,000元，增加 1億 2,958 萬 1,206元，約 3.25%，茲將支出

各科目決算數與預算數之增減情形說明如下： 

1.業務成本與費用：決算數 40億 3,141萬 3,958元，較預算數 39億

1,240 萬 9,000元，增加 1億 1,900 萬 4,958元，約 3.0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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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決算數為 21億 3,637 萬 9,361元，較預

算數 21億 2,530萬 1,000元，增加 1,107萬 8,361元，約 0.52%。 

(2)建教合作成本：決算數為 10 億 8,003 萬 2,220 元，較預算數 9

億 5,316 萬 4,000元，增加 1億 2,686萬 8,220元，約 13.31%。 

(3)推廣教育成本：決算數 1,756 萬 4,675 元，較預算數 3,969 萬

元，減少 2,212 萬 5,325 元，約 55.75%，主要係推廣教育各班

別實際執行數較預期減少。 

(4)學生公費及獎勵金：決算數為 1 億 8,775 萬 2,605 元，較預算

數 1億 9,183 萬 3,000 元，減少 408 萬 395 元，約 2.13%。 

(5)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決算數 4 億 3,643 萬 5,505 元，較預算

數 4億 4,340 萬 1,000 元，減少 696 萬 5,495 元，約 1.57%。 

(6)研究發展及訓練費用：決算數 1 億 5,352 萬 8,152 元，較預算

數 1億 4,150 萬元，增加 1,202 萬 8,152 元，約 8.50%。 

(7)雜項業務費用：決算數 1,972 萬 1,440 元，較預算數 1,752 萬

元，增加 220 萬 1,440 元，約 12.57%。 

2.業務外費用：決算數 8,557 萬 6,248元，較預算數 7,500 萬元，增

加 1,057 萬 6,248元，約 14.10%。 

(三) 本期短絀： 

以上收支相抵後，本年度決算數短絀 5,764 萬 509 元，較預算短

絀數 2,521 萬 9,000 元，增加短絀 3,242 萬 1,509 元。主要係學雜費

收入及推廣教育收入較預期減少，與 研究發展費用及建教合作成本較

預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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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餘絀撥補實況 

(一) 賸餘之部：本年度賸餘決算數 3,419 萬 6,121 元，前期未分配賸餘決

算數 1億 378 萬 4,687 元，合計 1億 3,798 萬 808 元，較預算數 8,617

萬 6,000元，增加賸餘 5,180 萬 4,808 元。 

(二) 分配之部：本年度填補累積短絀決算數 8,852 萬 1,454 元，較預算數

3,428 萬 1,000元，增加分配 5,424 萬 454 元。 

(三) 未分配賸餘：本年度未分配賸餘決算數 4,945 萬 9,354 元元，較預算

數 5,189 萬 5,000元，減少 243 萬 5,646 元。 

(四) 短絀之部：本年度短絀決算數 9,183 萬 6,630 元，較預算數 3,428 萬

1,000 元，增加短絀 5,755 萬 5,630元。 

(五) 填補之部：本年度撥用賸餘決算數 8,852 萬 1,454 元，撥用公積決算

數 331 萬 5,176元，合計 9,183 萬 6,630 元，較預算數 3,428 萬 1,000

元，增加填補 5,755 萬 5,630 元。 

四、現金流量結果： 

(一)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3億 8,524 萬 2,110元，包括： 

1.本期短絀 5,764 萬 509 元。 

2.利息股利之調整-1億 429 萬 5,594元。 

3.調整非現金項目 4億 4,432 萬 5,291元，包括： 

(1)折舊 4億 1,952 萬 9,123元。 

(2)攤銷 1億 9,001元。 

(3)兌換賸餘 31萬 3,419 元。 

(4)處理資產短絀 33萬 7,117 元   

(5)其他-3億 2,956 萬 7,904 元。 

(6)調整流動資產淨增 3,949萬 8,47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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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調整流動負債淨增 2億 9,382 萬 9,852元。 

4.收取利息 9,046 萬 5,199元。 

5.收取股利 1,238 萬 7,723元。 

(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5億 4,166 萬 9,982元，包括： 

1.固定資產之增置 4億 5,157 萬 8,055元，包括： 

(1)土地改良物 2,188萬 3,082元。 

(2)房屋及建築 3,746萬 6,305元。 

(3)機械及設備 2億 8,681 萬 8,902元。 

(4)交通及運輸設備 1,086 萬 1,352元。 

(5)什項設備 8,285 萬 5,035元。 

(6)購建中固定資產 1,169 萬 3,379元。 

2.無形資產增置 4,274 萬 2,500 元。 

3.其他資產淨增加 4,018 萬 3,770元。 

4.準備金淨減少 1億 3,976萬 6,705 元。 

5.增加流動金融資產 86萬元。 

6.短期墊款淨增加 3,113 萬 6,196元。 

7.增加投資 1億 1,493 萬 6,166 元。   

(三)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4億 2,576 萬 1,243元，包括： 

1.基金增加 4億 1,011 萬 6,702 元。 

2.其他負債淨增加 1,564 萬 4,541元。 

(四) 匯率影響數 31萬 3,419 元。 

(五)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2 億 6,964 萬 6,790 元，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為 3億 6,879萬 9,290元，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為 6億 3,844萬 6,0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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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與籌資活動，包括： 

1.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調整-非流動與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同額增加

1 億 941 萬 6,075 元，係投資元大寶來臺灣卓越 50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等，於年終按公平市價衡量提列之評價調整。 

2.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與遞延收入同額增加 2,035 萬 5,964 元係由其

他機關撥入及實物捐贈本校建物及設備。 

3.無形資產與遞延收入同額增加 5萬 5,619元係由私立學校贈與軟體。 

五、資產負債情況 

(一) 資產總額計 134億 5,533萬 843元，其中流動資產 47億 4,050萬 9,945

元，占 35.23%；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23 億 325萬 1,650

元，占 17.12%；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61 億 8,051 萬 4,777 元，占

45.93%；無形資產 5,807萬 5,690 元，占 0.43%；其他資產 1億 7,297

萬 8,781元，占 1.29%。 

(二) 負債總額計 21 億 4,416 萬 8,165 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15.94%，其

中流動負債 12 億 9,180 萬 4,794 元，占 9.60%；其他負債 8 億 5,236

萬 3,371元，占 6.33%。 

(三) 淨值總額計 113 億 1,116萬 2,678 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84.06%，其

中基金 101 億 4,966 萬 8,903 元，占 75.43%；公積 9億 2,669 萬 3,824

元，占 6.89%；累積餘絀 4,945 萬 9,354 元，占 0.37%；淨值其他項目

1億 8,534 萬 597 元，占 1.38%。 

六、其他 

    無。 

 


